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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 

 

 

 

  

2024年9月13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杭州中院）

《决定书》（【（2024）浙01破申147号】及【（2024）浙01破申147号之一】），

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，并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、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联合团队担任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临时管理人”），

具体负责开展各项工作。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披露的《关于

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》（编号为：临2024-038

号）。 

2024年9月29日，杭州中院在中国法院网、人民法院公告网发布了（2024）

浙01破申147号《公告》，就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，现将

债权申报通知的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“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4年10月15日前，向航

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【联系人：许浩川；联系电话：

19857448434；地址：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38号航天通信大厦1号楼6楼临时管理

人办公室】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

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债权人需通过微信公众号“破栗子”-“破产系统”-“债

权申报”登记债权申报信息并下载债权申报材料，填写后将申报材料书面邮寄给

临时管理人。 

在2024年9月11日前已就证券纠纷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包括现

场提交立案材料以及在浙江法院公开网、浙江移动微法院、浙江证券期货纠纷智

能化解平台、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成功提交申请）的债权人，登录微信公众号

“破栗子”确认申报信息的，视为完成债权申报（管理人咨询电话：15967172779）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预重整阶段如需召开债权人会议的，临时管理人届时将另行通知。” 

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9月30日 

 

 


